附件

华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三服务”清单

填报单位：华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19948777677  

	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

	1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办理常态化（服务群众）
	指导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建立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建档立卡常态化工作制度，做好业务培训、政策宣传，推动退役军人优待证办理常态化。积极对接合作单位，出台我县优待项目，充分发挥优待证效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崇和关爱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浓厚社会氛围，切实增强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2
	退役军人帮扶救助（服务群众）
	积极协调资金做好困难信访人员帮扶工作；通过个案救助、走访慰问等方式深入开展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救助工作。
	困难退役军人

	3
	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服务群众）
	圆满完成2023年春、秋、冬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移交安置工作；发放2022年度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贴。
	2023年度退役军人

	4
	退役军人就业扶持工作（服务群众、服务企业）
	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年内完成新增退役军人就业1万工作目标任务分解华宁县56人任务目标
	有就业创业需求的退役军人

	5
	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服务群众）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军转干部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企业军转干部

	6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服务群众）
	为义务兵家庭按标准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义务兵家庭

	7
	指导和帮助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基层）
	深入了解基层在退役军人服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及时研究解决，为基层减负增效提供保障；在基础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8
	政策宣讲（服务基层）
	利用军地座谈会、八一慰问等时机解答疑问，解读相关政策
	驻华宁部队

	9
	服务企业
	涉及退役军人与个体工商户签订劳动合同的，积极配合税务部门核实退役军人身份，给予个体工商户办理扣减相应税费；结合退役军人工作实际，为企业在人才引进、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服务与支持，搭建平台，开展退役军人进企业有作为宣传活动，激励退役军人在工作岗位上为企业再发力多作贡献。
	各有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10
	助力爱国卫生运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红色物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深入联系村助力乡村振兴和指导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并利用主题党日契机，联合挂包村开展党建共建，送党课下基层、到企业、进村社，做到有需必应。党支部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开展“双报 到双服务”活动。组织干部职工、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等基层治理活动。
	联系村、网格区、双报到社区




